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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

真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方正集团转借的国开行贷款并提供资产

抵押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多层”）

拟使用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

称“国开行”）申请的人民币 8 亿元专项项目贷款，期限 8 年。该笔贷款拟先由

方正集团向国开行统一申请，按方正 PCB 高端智能化产业基地项目建设进度分期

发放，方正集团收到每笔款项后及时转借给珠海多层，期限和利率不变，该笔贷

款全部专项用于珠海多层的方正 PCB 高端智能化产业基地项目建设。贷款实际使

用方为珠海多层，有利于降低方正 PCB 高端智能化产业基地项目建设融资成本，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密”）和珠海

多层以其各自名下的资产为方正集团向国开行申请的该笔专项贷款提供抵押担

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贷款实际使用方

为珠海多层，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制范围之内，且本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

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方正集团转借的国开行贷款并提供

资产抵押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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